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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附錄 41-b 

反騷擾及反性騷擾指引 

 
 
(A) 目的 

香港明愛致力為與我們一起共事的人提供一個安全和無騷擾的環境。機構不會容忍任何
會影響僱員的精神健康、工作安全、士氣和生產力的騷擾或性騷擾行為。 

 

不論其工作性質、職位和資歷，每個人都受到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的保護，免受非法騷擾
行為的侵害。機構亦會定期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專業人員提供講座，以提高員工對反
騷擾及反性騷擾的認識。 

 

(B) 適用範圍 

本指引適用於所有僱員，不論性別、年齡、種族和僱傭合約性質，而法團校董會學校則
遵守教育局的相關指引。 

 

(C) 騷擾 / 性騷擾的定義 

(1) 騷擾被定義為有系統及/或持續的不受歡迎和令人討厭的個體或群組的行為，包括威
脅和要求。目的可涵蓋種族偏見、個人惡意、試圖強迫某人給予好處和施加不合法
壓力，導致他人產生焦慮和恐懼。 

(2) 性騷擾包括以下涉及性的行為（口頭或非口頭），無論是否針對某人： 

(a) 某人作出不受歡迎的行為 

(b) 預期為冒犯、羞辱或恐嚇行為 

(c) 創造了一個敵意和令人生畏的環境 

性騷擾可以單獨或與他人一起進行，可能包括但不限於進行性挑逗或索取性好處。
性騷擾的例子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情況： 

(a) 已被通知為不受歡迎，但仍講述涉及性的笑話和使用淫穢語言。 

(b) 發播或張貼含色情內容的短訊、照片和圖片。 

(c) 未經事先同意並在被要求停止後，觸摸和愛撫他人的身體部位。 

 

(D) 舉報騷擾 / 性騷擾 

如個人感到受到騷擾，他/她應該： 

(1) 告訴涉嫌騷擾者其行為不受歡迎，並要求他/她停止。 

(2) 如果令人討厭或不受歡迎的行為繼續發生，應詳細記錄情況（例如日期、時間、地
點、有關行為以及你反對該行為的方式）。 

(3) 向涉嫌騷擾者的直屬上司報告情況或向單位/辦公室/服務的主管投訴以尋求協助。
所有資料將被保密處理，並且只會按案件調查之目的才向有關授權人士披露。 

(4) 舉報的僱員有權要求可信任的同事或證人陪同他/她會見個案跟進人（如涉嫌騷擾者
的上司、單位 / 辦公室 / 服務的主管）。 

(5) 任何人都不會因提出有效的投訴而受到傷害或懲罰。 

(6) 員工亦有權將騷擾的案件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或警方舉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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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騷擾/性騷擾投訴的處理 

(1) 接到騷擾舉報後，個案跟進人應在合理時間內（最好在一個星期內）與舉報僱員進
行初步會面或溝通，以了解情況。 

(2) 各方應召開調解會議：包括個案跟進人、舉報僱員和涉嫌騷擾者。 

(3) 必須與舉報僱員進行充分溝通，確保涉嫌騷擾者了解舉報僱員的感受。 

(4) 經舉報僱員接受以下事項後，才可完結個案： 

(a) 涉嫌騷擾者同意他/她可能的不當行為，承諾不再重犯，並就給舉報僱員造成的
不適感受道歉；或 

(b) 個案跟進人裁定案件無效或屬雙方之間的誤會。 

(5) 如涉嫌騷擾者拒絕執行上述 (4a)事項 或舉報僱員拒絕 (4b)事項，可成立正式小組
作進一步調查。 

 

(F) 調查小組的組成 

(1) 如初次會議未能給予舉報僱員和涉嫌騷擾者解決問題，則須在該會議後兩星期內將
案件提交至服務/部/人力資源的主管處理。 

(2) 服務/部/人力資源的主管將組成一個小組以審查該個案。該小組應至少有三位成員;
包括服務/部/人力資源的主管以及兩位其他管理人員（其中一位可由舉報僱員推薦）。 

(3) 舉報僱員及涉嫌騷擾者均可委託其信任的同事或證人陪同他/她參加小組會議。 

(4) 小組成員會對案件提交報告和建議。如舉報僱員和涉嫌騷擾者均接受報告內容和建
議，須執行相應的跟進行動。 

(5) 跟進行動可包括停止不受歡迎的行為、作出道歉、發出警告。如個案被證明屬實和
嚴重者，也可能終止僱傭關係。 

(6) 如舉報僱員及涉嫌騷擾者其中一方或雙方不接受建議，舉報僱員可向香港明愛總裁、
平等機會委員會或警方報案。 

 

(G) 證人的角色 

(1) 如僱員目擊有人受到騷擾，如情況許可，他/她可以就騷擾者的不當行為指正，並加
以制止。 

(2) 如有舉報騷擾個案，證人亦應挺身提供證人陳述。 
 

 

備註 

本指引會取代人力資源手冊內附錄 41 的相關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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